
第四节 每股收益的列报 

知识点：重新计算 

（一）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和并股（会影响股数，但没有对价：无需加权平均） 

企业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或并股等，会增加或减少其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的数

量，但并不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这既不影响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也不改变企业的盈利能力，即

意味着同样的损益现在要由扩大或缩小了的股份规模来享有或分担。 

因此，为了保持会计指标的前后期可比性，企业应当在相关报批手续全部完成后，按调整后的股数重新计算

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追溯计算） 

【例 28-9】某企业 20×6年和 20×7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 596 万元和 1 848 万元，20×6

年 1月 1日发行在外的普通股 800 万股，20×6年 4月 1日按市价新发行普通股 160 万股，20×7年 7月 1

日分派股票股利，以 20×6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960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送 3股，假设不存在其他股数变动

因素。 

20×7年度比较利润表中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如下： 

20×7年度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800+160＋288）×12/12 

= （800+160）×1.3=1 248（万股） 

20×7年度基本每股收益=1 848/1 248=1.48（元/股） 

20×6 年度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800×12/12+160×9/12）×1.3=1 196（万股） 

20×6年度基本每股收益=1 596/1 196=1.33（元/股） 

【20×7年度比较利润表中，20×6年基本每股收益】 

（二）配股（以低于市价卖给原股东） 

1.基本原理 

配股在计算每股收益时比较特殊，因为它是向全部现有股东以低于当前股票市价的价格发行普通股，实际上

可以理解为按市价发行股票和无对价送股的混合体。 

【特别提示】 

只考虑无条件送股，视为列报最早期间就已经发行在外。 

2.计算步骤（共 4 步） 

（1）每股理论除权价格＝（行权前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公允价值总额＋配股收到的款项）÷行权后发行在外

的普通股股数【总金额÷行权后的总股数】 

（2）调整系数＝行权前发行在外普通股的每股公允价值÷每股理论除权价格 

（3）因配股重新计算的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调整系数 

（4）本年度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配股前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调整系数×

配股前普通股发行在外的时间权重＋配股后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 

【例 28-10】某企业 20×7年度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23 500 万元，20×7年 1月 1日发行在外普通

股股数为 8 000 万股，20×7年 6月 10 日，该企业发布增资配股公告，向截止到 20×7 年 6月 30 日（股权

登记日）所有登记在册的老股东配股，配股比例为每 4股配 1股，配股价格为每股 6元，除权交易基准日为

20×7年 7月 1日。假设行权前一日的市价为每股 11 元，20×6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2.64 元。20×7年度

比较利润表中基本每股收益的计算如下： 

每股理论除权价格=（11×8 000+6×2 000）/（8 000+2 000）=10（元） 

调整系数=11/10=1.1 

因配股重新计算的 20×6年度基本每股收益=2.64/1.1=2.4（元/股） 

20×7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 

=23 500/[8000×1.1×6/12+（8000+2000）×6/12]=2.5（元/股） 

【提示】企业存在发行在外的除普通股以外的金融工具的，在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 

分子 总原则：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应包含其他权益工具的股利或利息 

①发行的不可累积优先股等其他权益工具 应扣除当期宣告发放的股利 

② 发行的累积优先股等其他权益工具 无论当期是否宣告发放股利，均



应予以扣除 

③对于同普通股股东一起参加剩余利润分配的其他权益工具，在计算普通股每股收益时，归属

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应包含根据可参加机制计算的应归属于其他权益工具持有者净利润 

分母 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股数 

【例 28-10】甲公司 20×7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200 000 万元，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为 250 000 万股。

20×7年 1月 1日，甲公司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600 万股优先股，优先股每股票面金额为 100 元。该批优先

股股息不可累积，即当年度未向优先股股东足额派发股息的差额部分，不可累积到下一计息年度。20×7年

12 月 31 日，甲公司宣告并以现金全额发放当年优先股股息，股息率为 6%。根据该优先股合同条款规定，甲

公司将该批优先股分类为权益工具，优先股股息不在所得税前列支。 

20×7年度基本每股收益计算如下： 

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200 000-100×600×6%=196 400（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196 400/250 000=0.79（元/股） 

企业发行的金融工具中包含转股条款的，即存在潜在稀释性的，在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考虑的因素与企业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认股权证相同。 

（三）以前年度损益的追溯调整或追溯重述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对以前年度损益进行追溯调

整或追溯重述的，应当重新计算各列报期间的每股收益。 

增量股每股收益越小的潜在普通股稀释程度越大。 

知识点：列报 

1.对于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已公开交易的企业以及正处于公开发行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过程中的企业，如果

不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则应当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基本每股收益； 

2.如果存在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则应当在利润表中单独列示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3.编制比较财务报表时，各列报期间中只要有一个期间列示了稀释每股收益，那么所有列报期间均应当列示

稀释每股收益，即使其金额与基本每股收益相等。 

4.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每股收益有关的下列信息： 

（1）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分子、分母的计算过程； 

（2）列报期间不具有稀释性但以后期间很可能具有稀释性的潜在普通股。 

（3）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企业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股数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 

5.企业如有终止经营的情况，应当在附注中分别持续经营和终止经营披露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 

 

本章小结 

 


